
 

 

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條、第三十
二條修正總說明 

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下稱本準則)自九十一年訂定發

布，歷經十六次修正。考量我國人身保險業之長期經營特性，且因國內

債券市場規模不足，需大量持有外幣資產以對應新臺幣保險合約負債，

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一號「匯率變動之影響」(下稱國際會計準則第

二十一號)評價並認列兌換差額時，將導致人身保險業因財務報導目的而

過度避險，無法真實反映其長期經營之經濟實質。為利金融控股公司反

映其人身保險子公司兌換損益之會計處理，爰本次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修正「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有關兌換損益相關規定，人身保

險子公司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一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下稱國際會計準則

第一號)第十九段規定，判斷遵循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一號規定將產生誤

導，致與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所訂之財務報表目的衝突時，可依國際會

計準則第一號規定偏離準則，並應揭露相關資訊。本次共計修正二條條

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於兌換損益規定增訂但書，明定金融控股公司人身保險子公司直接

持有之金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之匯率兌換差

額之認列、表達與揭露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二、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條、第三十
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金融控股公司

應將某一期間認列之所

有收益及費損項目表達

於單一綜合損益表，其內

容包含損益之組成部分

及其他綜合損益之組成

部分。 

前項認列於損益之

收入及費用應以性質別

為分類基礎。 

當收益或費損項目

重大時，公司應於報表或

附註中單獨揭露其性質

及金額。其他非利息淨損

益金額達利息以外淨收

益合計百分之五者，應於

綜合損益表上單獨列示。 

綜合損益表至少包

括下列項目： 

一、利息淨收益：利息收

入減利息費用之淨

額。 

（一）利息收入：融

資授信、各種

存款、辦理融

資融券業務、

附賣回票券及

債券投資、再

保存出保證金

、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按攤

銷後成本衡量

之債務工具投

資等所產生之

利息收入。 

（二）利息費用：收

受存款或舉借

其他債務、辦

第十七條  金融控股公司

應將某一期間認列之所

有收益及費損項目表達

於單一綜合損益表，其內

容包含損益之組成部分

及其他綜合損益之組成

部分。 

前項認列於損益之

收入及費用應以性質別

為分類基礎。 

當收益或費損項目

重大時，公司應於報表或

附註中單獨揭露其性質

及金額。其他非利息淨損

益金額達利息以外淨收

益合計百分之五者，應於

綜合損益表上單獨列示。 

綜合損益表至少包

括下列項目： 

一、利息淨收益：利息收

入減利息費用之淨

額。 

（一）利息收入：融

資授信、各種

存款、辦理融

資融券業務、

附賣回票券及

債券投資、再

保存出保證金

、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按攤

銷後成本衡量

之債務工具投

資等所產生之

利息收入。 

（二）利息費用：收

受存款或舉借

其他債務、辦

一、考量我國人身保險業長

期經營特性，且因國内

債券市場規模不足，需

大量持有外幣資產以

對應新臺幣保險合約

負債，於適用國際會計

準則第二十一號「匯率

變動之影響」(下稱國際

會計準則第二十一號)

評價並認列兌換差額

時，將導致人身保險業

因財務報導目的過度

避險，無法真實反映人

身保險業長期經營之

經濟實質。 

二、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九

日（一一四）基秘字第

○○○○○○○二八

七號函之說明，我國壽

險業資金結構，以外幣

資產對應新臺幣負債

，為極罕見情形，可引

用國際會計準則第一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下稱國際會計準則

第一號）第十九段規定

，支持依同準則第十九

段及第二十段規定，以

「忠實表述」為核心，

採取偏離國際會計準

則第二十一號規定之

作法。 

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於一百十五年二月五

日修正「保險業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明定人

身保險業依國際會計

準則第一號規定判斷



 

 

理融資融券業

務、附買回票

券及債券負債

、再保存入保

證金及金融負

債所發生之各

項利息費用。 

二、利息以外淨收益： 

（一）手續費及佣金

淨收益：手續

費及佣金收入

與手續費費用

及佣金支出之

淨額，包括受

託買賣及辦理

融券業務、保

證、簽證、承

銷及經紀等所

取得之手續費

及佣金收入；

手續費費用及

佣金支出，包

括經紀及自營

經手費、轉融

通手續費及承

銷作業手續費

等支出。 

（二）保險服務結果

：包括保險收

入、保險服務

費用及所持有

之再保險合約

收益或費損。 

（三）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買賣

或借貸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

產及負債，以

及指定為透過

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

理融資融券業

務、附買回票

券及債券負債

、再保存入保

證金及金融負

債所發生之各

項利息費用。 

二、利息以外淨收益： 

（一）手續費及佣金

淨收益：手續

費及佣金收入

與手續費費用

及佣金支出之

淨額，包括受

託買賣及辦理

融券業務、保

證、簽證、承

銷及經紀等所

取得之手續費

及佣金收入；

手續費費用及

佣金支出，包

括經紀及自營

經手費、轉融

通手續費及承

銷作業手續費

等支出。 

（二）保險服務結果

：包括保險收

入、保險服務

費用及所持有

之再保險合約

收益或費損。 

（三）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買賣

或借貸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

產及負債，以

及指定為透過

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

，遵循國際會計準則第

二十一號規定將產生

誤導，致與財務報導之

觀念架構所訂之財務

報表目的衝突時，其直

接持有之按攤銷後成

本衡量且未對外幣組

成部分指定避險之金

融資產之匯率兌換差

額，可依「保險業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二

條第四項第二款第一

目之 6 但書規定辦理。 

四、考量金融控股公司將各

子公司納入財務報告

之編製時，各子公司之

會計處理應先依其各

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之規定辦理後，再納

入金融控股公司財務

報告之編製。為利金融

控股公司財務報告反

映其人身保險子公司

兌換損益會計處理，爰

配合修正第四項第二

款第八目兌換損益，增

訂但書規定。 

五、 另本次修正條文適用

於自一百十五年一月

一日起，金融控股公司

之人身保險子公司金

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

具，並以一百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或依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

七號「保險合約」規定

於一百十五年一月一

日重行指定為此分類）

兌換後之帳面金額或

新購取得成本於以後

各期計算外幣攤銷後

成本所產生之各期間

未實現兌換差額。 



 

 

資產及負債所

產生之損益、

股息紅利及期

末按公允價值

評價產生之評

價損益。 

（四）投資性不動產

損益：不動產

投資利益及不

動產投資損失

之淨額。 

（五）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已實現損

益：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

權益工具股利

收入及除列透

過其他綜合損

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債務工

具損益。 

（六）除列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損益：

係指金融控股

公司自帳上除

列原已認列之

按攤銷後成本

衡量之金融資

產所產生之損

益。 

（七）金融資產重分

類損益，係指

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九號

規定，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 

1.自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重

分類至透過

資產及負債所

產生之損益、

股息紅利及期

末按公允價值

評價產生之評

價損益。 

（四）投資性不動產

損益：不動產

投資利益及不

動產投資損失

之淨額。 

（五）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已實現損

益：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

權益工具股利

收入及除列透

過其他綜合損

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債務工

具損益。 

（六）除列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損益：

係指金融控股

公司自帳上除

列原已認列之

按攤銷後成本

衡量之金融資

產所產生之損

益。 

（七）金融資產重分

類損益，係指

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九號

規定，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 

1.自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重

分類至透過



 

 

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所

產生之損益

。 

2.自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

量重分類至

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

量所產生之

累計損益。 

（八）兌換損益：外

幣資產或負債

因匯率變動實

際兌換及評價

之損益，惟為

規避國外營運

機構淨投資風

險，應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

第九號規定辦

理。但金融控

股公司之人身

保險子公司依

國際會計準則

第一號第十九

段規定判斷，

其直接持有之

金融資產分類

為按攤銷後成

本衡量之債務

工具，且未對

外幣風險組成

部分指定避險

者，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五年

一月一日起，

以前期兌換後

之帳面金額或

新購取得成本

計算之外幣攤

銷後成本所產

生之各期間未

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所

產生之損益

。 

2.自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

量重分類至

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

量所產生之

累計損益。 

（八）兌換損益：外

幣資產或負債

因匯率變動實

際兌換及評價

之損益，惟為

規避國外營運

機構淨投資風

險，應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

第九號規定辦

理。 

（九）資產減損損失

及迴轉利益之

計算及表達，

應依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之規

定辦理。 

（十）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

份額：金融控

股公司按其所

享有關聯企業

及合資權益之

份額，以權益

法認列關聯企

業及合資權益

之損益。 

（十一）分離帳戶保

險商品資產

淨損益。 

（十二）保險財務收



 

 

實現兌換差額

，應依債務工

具投資之預期

剩餘存續期間

，按直線法逐

券逐筆攤銷認

列於兌換損益

；未攤銷之累

計未實現兌換

淨額應列於其

他資產或其他

負債；債務工

具除列時，未

攤銷部分應全

數認列於當期

兌換損益；人

身保險子公司

依前開規定處

理者，金融控

股公司應依國

際會計準則第

一號第二十段

規定揭露。 

（九）資產減損損失

及迴轉利益之

計算及表達，

應依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之規

定辦理。 

（十）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

份額：金融控

股公司按其所

享有關聯企業

及合資權益之

份額，以權益

法認列關聯企

業及合資權益

之損益。 

（十一）分離帳戶保

險商品資產

淨損益。 

（十二）保險財務收

益或費用。 

（十三）所持有之再

保險合約財

務收益或費

用。 

（十四）其他利息以

外淨收益：

不屬於上列

各項目之其

他非利息淨

損益，如出

售不良債權

損失及處分

不動產及設

備之損益等

。 

三、淨收益：利息淨收益

加利息以外淨收益

之合計數。 

四、呆帳費用、承諾及保

證責任準備提存：針

對各項資產所提列

備抵呆帳、融資承諾

及保證責任準備之

費用，各項資產包括 

（一）放款、買入匯

款、應收帳款

承購、應收承

兌票款、催收

款、信用卡應

收帳款及其他

應收款等表內

項目。 

（二）應收保證款項

、應收信用狀

款項及約定融

資額度等表外

項目。 

五、保險其他營業成本：

特別準備淨變動、其

他準備淨變動及安

定基金支出。 

六、營業費用：為從事營

業所需投入之費用



 

 

益或費用。 

（十三）所持有之再

保險合約財

務收益或費

用。 

（十四）其他利息以

外淨收益：

不屬於上列

各項目之其

他非利息淨

損益，如出

售不良債權

損失及處分

不動產及設

備之損益等

。 

三、淨收益：利息淨收益

加利息以外淨收益

之合計數。 

四、呆帳費用、承諾及保

證責任準備提存：針

對各項資產所提列

備抵呆帳、融資承諾

及保證責任準備之

費用，各項資產包括 

（一）放款、買入匯

款、應收帳款

承購、應收承

兌票款、催收

款、信用卡應

收帳款及其他

應收款等表內

項目。 

（二）應收保證款項

、應收信用狀

款項及約定融

資額度等表外

項目。 

五、保險其他營業成本：

特別準備淨變動、其

他準備淨變動及安

定基金支出。 

六、營業費用：為從事營

業所需投入之費用

，應視實際需要分列

明細記載之，主要區

分為員工福利費用

、折舊及攤銷費用、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

用。 

七、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損

益：前列四款之合計

數。 

八、所得稅（費用）利益

：包含於決定本期損

益中，與當期所得稅

及遞延所得稅有關

之彙總數。 

九、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

利（淨損）：前列二

款之合計數。 

十、停業單位損益： 

（一）指停業單位之

稅後損益，及

構成停業單位

之資產或處分

群組於按公允

價值減出售成

本衡量時或於

處分時所認列

之稅後利益或

損失。 

（二）停業單位損益

之表達與揭露

應依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五

號規定辦理。 

十一、本期淨利（淨損）

：本會計期間之盈

餘（或虧損），係

前二款之合計數。 

十二、其他綜合損益：按

性質分類之其他

綜合損益之各組

成部分，包括採用

權益法認列之關

聯企業及合資之

其他綜合損益份



 

 

，應視實際需要分列

明細記載之，主要區

分為員工福利費用

、折舊及攤銷費用、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

用。 

七、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損

益：前列四款之合計

數。 

八、所得稅（費用）利益

：包含於決定本期損

益中，與當期所得稅

及遞延所得稅有關

之彙總數。 

九、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

利（淨損）：前列二

款之合計數。 

十、停業單位損益： 

（一）指停業單位之

稅後損益，及

構成停業單位

之資產或處分

群組於按公允

價值減出售成

本衡量時或於

處分時所認列

之稅後利益或

損失。 

（二）停業單位損益

之表達與揭露

應依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五

號規定辦理。 

十一、本期淨利（淨損）

：本會計期間之盈

餘（或虧損），係

前二款之合計數。 

十二、其他綜合損益：按

性質分類之其他

綜合損益之各組

成部分，包括採用

權益法認列之關

聯企業及合資之

其他綜合損益份

額。 

（一）後續可能重

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包

括國外營運

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

換差額、透

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

債務工具損

益、避險工

具之損益、

保險財務收

益或費用、

所持有之再

保險合約財

務收益或費

用等。 

（二）不重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包括重估

增值、透過

其他綜合損

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評價

損益、確定

福利計畫之

再衡量數、

避險工具之

損益、保險

財務收益或

費用等。 

十三、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十四、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十五、本期損益歸屬於母

公司業主及非控

制權益之分攤數。 

十六、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母公司業



 

 

額。 

（一）後續可能重

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包

括國外營運

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

換差額、透

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

債務工具損

益、避險工

具之損益、

保險財務收

益或費用、

所持有之再

保險合約財

務收益或費

用等。 

（二）不重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包括重估

增值、透過

其他綜合損

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評價

損益、確定

福利計畫之

再衡量數、

避險工具之

損益、保險

財務收益或

費用等。 

十三、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十四、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十五、本期損益歸屬於母

公司業主及非控

制權益之分攤數。 

十六、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及非控制權益

之分攤數。 

十七、每股盈餘： 

（一）歸屬於母公

司普通股權

益持有人之

繼續營業單

位損益及歸

屬於母公司

普通股權益

持有人之損

益之基本與

稀釋每股盈

餘。 

（二）每股盈餘之

計算及表達

，應依國際

會計準則第

三十三號規

定辦理。 



 

 

主及非控制權益

之分攤數。 

十七、每股盈餘： 

（一）歸屬於母公

司普通股權

益持有人之

繼續營業單

位損益及歸

屬於母公司

普通股權益

持有人之損

益之基本與

稀釋每股盈

餘。 

（二）每股盈餘之

計算及表達

，應依國際

會計準則第

三十三號規

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準則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

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

二條、第四條、第六條至

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

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四條至第二十六條及第

二十九條自一百零四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零六年

二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

條文自一百零六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零六年八月

二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零七會計年度施行，一

百零七年九月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十四條、第十

五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

四條自一百零八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零九年三月

二十三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零九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發布之第六條

第三十二條 本準則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

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

二條、第四條、第六條至

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

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四條至第二十六條及第

二十九條自一百零四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零六年

二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

條文自一百零六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零六年八月

二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零七會計年度施行，一

百零七年九月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十四條、第十

五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

四條自一百零八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零九年三月

二十三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零九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發布之第六條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

十五會計年度施行。 

 



 

 

 

及第十四條第十三款第

二目自一百十二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十四年十月

十七日及一百十五年三

月十一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十五會計年度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及第十四條第十三款第

二目自一百十二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十四年十月

十七日修正發布條文自

一百十五會計年度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